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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年7月1日，《南京轨道交通管理条例》正式实施，新

条例增加了禁止在列车内饮食等规定。不过，近日，一条

关于一对夫妻在南京地铁车厢内喝饮料被处罚的消息在

微博上引发讨论。对此，南京地铁方面曾表示，在车厢内

喝水是否会被处罚，要根据现场情况界定。（9月28日《现
代快报》）

地铁因环境封闭，禁止乘客在车内吃东西是为防止食

物气味影响公共空间，其必要性无须质疑。不过，禁止乘

客饮水则值得商榷。首先，地铁车厢内喝水对环境的影响

不是很大，特别是影响的范围较小，同时，饮水时水泼洒

后，有可能使乘客滑倒，发生安全事故，但总体说来泼洒的

可能性不是很大。其次，地铁上禁止饮水对乘客来说，便

利性会受损。相对吃东西，人饮水的频率更高，这是一种

生活习惯。特别是对于乘车时间长、需要服药的病人及婴

幼儿等特殊群体，对饮水有更强烈的要求。

管理的要义是趋利避害，在乘客将个人利益让渡给公共利益的同时，也要富于人性化的设

计，否则便会给乘客接受公共服务过程的便利性受损。地铁禁止饮水即是如此，简单的一刀

切，并没有真正解决好管理的问题。不仅是禁而难止，而且加大了管理成本，需要更大的劝阻

和执法力度，同时，如果按照执法人员所言，会视具体情况酌情处理，如吃药的和婴幼儿是“例

外”，便事实上造成了“一规两制”，使得规则富于弹性。

地铁环境管理不是目的，只是手段，终极目的还是营造整洁安全的乘车环境，让服务更舒心。因

此，除了一些不禁止难以避免的行为之外，凡是能够通过疏导并能得到乘客配合，将危害降到最低

的，都不应当轻易加以限制。地铁“禁饮”不宜一刀切，除了一些加工的包装饮料，如果汁等，泼洒到

车厢内，踩在上面黏糊糊的，又不便于及时清理的饮料之外，普通的茶水与纯净水，应当在允许之列，

给予区别对待。一方面，加强宣传，提醒乘客除饮用普通水之外，不得饮用其他的饮料；另一方面，强

调乘客的支持配合，注意饮水避免泼洒，影响到共同的乘车安全，一旦出现泼洒应该随手清理，如不

及时清理，执法再作针对性的严厉处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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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免除外债是穷大方？
看事实

①免债是大国常做的事，中

国不该缺位；②共建人类命运共

同体需要中国承担起更多责任，

免债、援助是一个重要方面；③中

国对外援助并非大水漫灌，有针

对性；④有利于中国商品走出去，

中国并非冤大头；⑤中国自己的扶

贫工作并没耽搁。 @人民日报

重视家庭的人更快乐

《美国国家科学院院刊》刊登

的研究显示，把家庭放在第一位的

人，远比把事业和物质放在第一位

的人更快乐。与爱人保持亲密关

系、多花点时间在家里、保持健康

的生活方式等都是增加生活满意

度的关键因素。 @生命时报

FEI CHANG DAO非常道

叶嘉莹：腐败足以败家亡国
惩罚贪赃枉法不能手软

近日，著名古典诗词专家叶

嘉莹接受中纪委专访。当被问到

对惩治贪腐有什么建议时，叶嘉

莹答道：贪赃枉法的应该受惩

罚，不能够手软。67 年前有一套

《钟馗捉鬼》的曲子，就是在讽刺

那些贪污腐败，那些贪官污吏，

那些奸商。我觉得他写得非常

好。应该把《钟馗捉鬼》这套曲

子编到中学的课本里，就是要大

家能够记住，贪污腐败，足以败

家亡国，应该吸取教训。

90后职场新人面临份子钱压力：
感觉真是被劫了

即将开启的国庆长假，许多

新人将携手步入婚姻殿堂，迎来

人生新阶段。而许多 90 后职场

新人则正在为出席这些“新人”

的婚礼而发愁，份子钱要不要

随、随多少合适……这些问题都

成了他们的“甜蜜负担”。

刚毕业不久的90后编辑王坤

说，“这类份子钱，真心不想随，感

觉真是被劫了。”

专家表示，份子钱是“面子工

程”，如果把它当成感情投资，其

实用处并不大。90 后职场新人

切勿“打肿脸充胖子”，随过多的

份子钱，而要量力而行。

地铁“禁饮”不宜一刀切
□木须虫

昨天上午9点半，南京市浦口区人民法院公开开庭审理养母李某“虐童”一案，被告人、童童

养母李某在法庭上承认自己打孩子有错，但坚称“我没有犯罪，对指控我故意伤害罪很有异

议”。（今日本报07版）
备受关注的南京虐童案，终于有了实质性进展。尽管此前受虐男童亲生父母状告发帖曝光者侵

权，尽管被告李征琴认为“我没犯罪，打他是出于教育目的”，但这些都不能成为虐童者逃脱罪责的理

由。打击和震慑侵犯未成年人权益犯罪，既不能受舆论左右，更不能受杂音干扰。

事实上，用体罚的方式虐童，是对孩子人格尊严的极不尊重，将会造成他们强烈的逆反心理，使

他们的身心健康严重受损。未成年人在成长过程中，模仿性强，可塑性也比较强，更容易酿成不良的

习惯。这时候，家长要采取循循诱导、寓教于乐的教育方式；同时，要依赖于学校和社会的齐抓共管，

共同帮助未成年人慢慢改掉不良习惯。如果采取体罚等“激进”的教育方式，不但达不到让孩子改正

错误的目的，反而对孩子未来的身心、人格、情绪发展造成极其不利的影响，甚至会酿成悲剧。

然而，对于虐童行为，如果不造成严重后果，或引起舆论公愤，司法机关一般不会追究刑

责。可见，对于一般的虐童行为，有关部门显得很无奈，大都仅停留在这种做法是否妥当、是

否值得效仿的讨论和争议的层面上，而忽略了这种行为对未成年人身心的伤害，更没有考虑

到拿法律的标尺去衡量。以至于虐童事件层出不穷，受虐待的儿童难以逃出虎口，得不到应

有的救助与保护。

可见，南京虐童案，应成为“判例”样本。当家长的“狼性”挣脱亲情的束缚，当家庭教育开始蔑视未

成年人的人格和权利时，敬畏法律，维护未成年人的基本权益，显得尤为迫切。要知道，暴力教育造就

不了有用之才。相反，在暴力教育中长大的孩子，难免会存在懦弱、胆怯甚至自闭等心理缺陷，势必会

影响其今后的人生。特别是，家长虐童，是法制观念缺失的一种表现，更是一种违法行为，有关部门应

予以坚决打击。因此，对于虐童等侵犯未成年人权益犯罪行为，不管后果轻重，都应该“零容忍”。

“南京虐童案”应成“判例”样本 □汪昌莲

别让“同命不同价”
寒了见义勇为者心
□张玉胜

今年，南阳市社旗县出现了两位见义

勇为好青年，他们为救同学英勇牺牲的事

迹被报道后，两个英雄均被当地见义勇为

组织认定为见义勇为行为。但不同的是，

两家得到政府的救助标准却不一样，抚恤

金相差53万。社旗县相关部门的解释是，

见义勇为救助没有统一的救助标准。（9月
28日《大河报》）

奖励见义勇为，原本是为规避“英雄流

血又流泪”的现实悲剧，给其本人及亲属以

精神抚慰与物质救助，并借以引导和鼓励

民众践行急公好义、乐善好施的传统美

德。但社旗县出现的两位见义勇为青年所

得到政府救助竟然相差 53 万之巨的尴尬

事件，却不能不让“英雄”的家人再度身陷

痛苦与不解，也让一视同仁的公平性原则

遭到挑战与质疑。

同属见义勇为缘何享受的救助或抚恤

待遇悬殊？过往的案例多纠结于见义勇为

者隶属城乡二元户籍的“身份”不同，这显

然有失公平与公正。而此次的官方回应却

是“没有统一的救助标准”。这或许真正抓

住了问题的症结所在。正是对见义勇为的

行为界定及社会救助标准等缺乏明确、统

一的具体规定，才导致救助行为的各自为

政和莫衷一是。

透过社旗县发生的这两起“同命不同

价”的救助案例，人们不难窥测出奖励见

义勇为所存在的制度短板。一是河南省

的相关规定仅将“见义勇为”的构成要素

限定于同犯罪分子或重大自然灾害作斗

争，而跳水救人并不在此列，这显然有悖

现实和有失科学；二是见义勇为基金会

“基金”匮乏，这不能不让见义勇为奖励陷

入有名无实的尴尬；三是“年度”表彰惯例

势必迟滞为见义勇为者抚慰与救助时效

性和影响力。

诚然，对于见义勇为者来说，他们在

挺身而出实施见义勇为举动时，未必会想

过以此换取名誉和奖励，但作为同属受益

者的社会和民众而言，事后的精神激励和

物质表彰，不仅表达出人们对英雄壮举的

敬仰与感恩，更是对见义勇为精神的鼓励

与弘扬。而这些正能量效应的营造与实

现，则必须以彰显最大限度的公平与公正

为前提。而反映在人们的思维认知中，摒

弃厚此薄彼的“同命不同价”，就是最直观

和最现实的社会观瞻。以完善的制度立

法和正义的程序设计，避免“同命不同价”

寒了见义勇为者心，当属众望所归，势在

必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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